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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稅務

由於本集團並非於中國大陸註冊成立，故此  閣下於本公司股份的投資大部分可獲
豁免遵守中國稅務法律。惟基於本集團的所有營運業務實際上均位於中國大陸，加上本
集團透過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營運附屬公司進行該等業務運作，因此本集團的中國業務
以及本集團於中國大陸的營運附屬公司乃受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所限制，此將間接影
響  閣下對本公司股份作出的投資。

來自中國業務的股息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有效之中國稅法，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或合營企業
向本集團派付之股息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不過，根據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
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外資企業如中國之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於二零零
八年一月一日後產生並向其海外投資者派付股息須繳納預扣稅，稅率為10%。

依據新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根據海外司法權區法律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卻位於中
國之企業，就中國稅務而言，將被視為「居民企業」處理，須就來自世界各地之收入繳納
中國所得稅。中國附屬公司向其海外股東派發之股息不計入該等來自世界各地之應課稅
收入之內。根據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實際管理機構」之定義是對一家企業
之業務、人員、賬目、財產等實施實質性全面管理和控制之機構。由於這項新稅法是新
頒布，其實施條例亦是新頒行，故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如何由有關稅務局詮釋或實行，仍
屬未知之數。

本集團向　閣下支付的股息

由於本集團並非於中國大陸註冊成立，故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生效之中國稅
法，即使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擁有多家營運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但毋須就向海外投資者
分派股息繳納中國稅項。然而，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訂明，會就向作為「非
居民企業」（即任何並非於中國成立或設有營業地點，或於中國成立或設有營業地點但相
關收入與其於中國成立之公司或設有之營業地點實際上並無關連之企業）之投資者派付來
自中國境內之股息，按10%稅率徵收預扣稅。目前尚未確定  閣下會否因而須繳付中國預
扣稅。即使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成立公司或設立營業地點，倘若相關收入與其於中國成立
之公司或設有之營業地點實際上並無關連，則毋須繳付預扣稅。基於中國稅法納入該等
新條文，儘管其實際目之及實際影響存在眾多不明朗因素，倘若本集團被視作中國居民
企業，則本集團就股份派付之股息可能會被視作來自中國境內之收入，而須繳納中國預
扣稅。

轉讓或出售本公司的股份

由於本集團並非於中國大陸註冊成立，故根據中國稅務法律，凡海外投資者轉讓或
出售本公司的股份均不會引起中國的稅務責任。然而，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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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訂明，會就作為「非居民企業」之投資者所變現來自中國境內之資本溢利，按10%稅率
徵收預扣稅。目前尚未確定  閣下會否因而須繳付中國預扣稅。就該等稅項而言，非居
民企業之定義包含任何並非於中國成立或設有營業地點之非中國註冊成立企業。倘若該
等投資者轉讓股份變現之溢利被視作來自中國境內之收入，則該等溢利須繳付10%中國所
得稅。基於中國稅法納入該等新條文，儘管其實際目之及實際影響存在眾多不明朗因素，
倘若本集團被視作中國居民企業，則  閣下藉轉讓股份變現之溢利，可能會被視作來自
中國境內之收入，而須繳納中國所得稅。

本集團在中國大陸的業務

本集團所透過於中國大陸進行業務運作的附屬公司均須符合中國稅務法律及法規。

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
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一般須繳付33%企業所得稅。惟根據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頒佈以及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國主席令第63號），以及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頒佈及於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國務院令第512
號），劃一的所得稅稅率25%將應用於在中國設有公司或設設的外國投資及外國企業以及
中國企業。企業經分類為居民及非居民企業。「居民企業」一詞指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根
據外國（地區）法例成立但公司實際管理位於中國境內的企業。「非居民企業」一詞指根據
外國（地區）法例成立且其實際公司管理位於中國境外的企業；或中國境外並無任何公司
或成立地點但擁有來自中國收入的企業。

營業稅

根據一九九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在中國大陸的服務須繳納營業
稅。營業稅率介乎3%至20%不等，視乎所提供的服務種類而定。本集團租用及轉讓地下
人民防空洞經營權須就銷售企業營業額按營業稅率5%向有關地方稅務機關繳付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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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土地使用稅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八年九月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
有關城鎮地的土地使用稅乃根據有關土地的面積徵收。城鎮土地的年度稅項介乎每平方
米人民幣0.2元至人民幣10元。國務院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訂《中華人民共和
國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城鎮土地使用稅適用於外資企業，而
城鎮土地年度稅項介乎每平方米人民幣0.6元至人民幣30.0元。

城市房地產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徵收城市房地產稅若干問題的通知》（國稅發
[2000]44號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城市房地產稅並不適用於擁有外國投資的企業，而管
理人民防空洞現時可獲豁免繳納城市房地產稅。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競天告知本公司
由於本集團的所有中國項目公司均為外資企業，本公司目前獲豁免繳納城市房地產稅。

外匯管制

中國的法定貨幣為人民幣，其現時受到外匯管制所限，不可自由兌換作外匯。按照
中國人民銀行（「人行」）的法定權力，外匯管理局擁有所有關於外匯的事項的管理權限，
包括執行外匯管制條例。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一套配額制乃用作管理外匯之用。需要外匯的企
業必須於其透過人行或其他指定銀行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匯前向本地外匯管理辦事處取得
配額。有關兌換均受到外匯管理局每日規定之官方匯率影響。人民幣亦可於調劑中心兌
換成外幣。調劑中心使用的匯率很大程度上按外幣的供求以及中國企業對人民幣的需要
釐定。任何企業如欲於調劑中心買入或出售外幣，必須事先取得外匯管理局的批准。

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行按國務院的授權頒佈《中國人民銀行關於進一
步改革外匯管理體制的公告》，自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公告宣佈廢除外匯配額制
度、實施流動賬項目的有條件兌換人民幣、設立由銀行進行結匯及售匯的制度、以及統
一人民幣官方匯率及調劑中心設定的人民幣市場匯率。於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人
行頒佈《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暫行規定》（「暫行規定」），當中載有規管中國企業，經濟
組織及社會組織進行外匯交易的詳細規定。

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過往人民幣的雙元匯率制度被廢除，並由受管制的浮動匯
率制所取代，此制度乃由人民幣的供求釐定。根據此制度，人行會設定及發佈每日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有關匯率乃參考前一日在銀行同業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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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時，人行參考國際外匯市場上的匯率後，宣佈人民幣兌其他主要外幣的匯率。外
匯交易中，指定外匯銀行可在特定範圍內，根據人行公佈的匯率自由決定適用的匯率。

於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國務院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外匯管
理條例」），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外匯管理條例將所有國際付款及轉移分類作
流動賬項目及資本賬項目。流動賬項目毋須再獲外匯管理局的批准，但資本賬項目則仍
須獲外匯管理局批准。外匯管理條例其後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四日經修訂。此等修訂確
定國家不得限制國際流動賬目付款及轉移。

於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日，人行頒佈《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結匯規定」），
自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起生效。結匯規定取代了暫行規定，並廢除其餘對有關流動賬項
目的外匯兌換的限制，惟仍然保留現行對有關資本賬項目的外匯交易的限制。按結匯規
定為基準，人行發佈了《外商投資企業實行銀行結售匯工作實施方案》。公佈允許外商投
資企業按其需要而於指定外匯銀行，為流動應收賬及外匯付款開立結匯賬目，以及就資
本應收賬開立專開賬目。

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人行及外匯管理局頒佈《關於停辦外匯調劑業務的通
知》，據此，自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國所有就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的外匯調劑須予
停辦，同時外商投資企業進行的外匯交易須按銀行適用的結匯及售匯制度受到規管。

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人行宣佈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起，中國將按市
場供求及參考一籃子貨幣實施受管制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與美元掛鈎。人
行將於各營業日收市後公佈銀行同業外匯市場上美元等外幣兌人民幣的收市價，為下一
個營業日釐定買賣人民幣的中央平價。除外商投資企業或獲相關條例特別豁免的其他企
業外，中國所有實體（不包括外國貿易公司及具備進出口權利的生產企業（該等企業有權
保留自其流動賬目交易產生的部分外匯收入，並可利用其流動賬目交易或獲批准資本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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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交易中的該等保留外匯支付款項））必須向指定外匯銀行出售其外匯收入。境外機構發
行貸款或自發行債券及股份而產生的外匯收入無須售予指定銀行，惟可於存放於指定銀
行的外匯賬戶。

需要以外匯進行有關流動賬項目交易的中國企業（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未有外匯管
理局的批准下，可出示有效的收據及憑證於指定外匯銀行執行外匯賬戶付款或兌換及付
款。根據相關條例，需要以外幣向其股東分派溢利的外商投資企業以及須以外幣向股東
支付股息的中國企業，獲董事會就派發溢利批准決議案後，可於指定外匯銀行執行以其
外匯賬戶付款或兌換及付款。有關資本賬項目（如直接投資及股本出資）的外幣兌換仍然
受到且須獲外匯管理局或其具法定資格的分局事先批准方可行事。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外匯管理局發佈《關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
境外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根據
該通知，「特殊目的公司」指由中國居民成立或間接操控，以就其位於中國本地企業的資
產或股權進行融資的離岸公司。在成立或取得此等特殊目的公司的控制權之前，每名中
國居民（不論為自然人或法人）必須在有關的當地外匯管理局分行辦妥海外投資外匯登記
程序。此外，任何屬於離岸公司直接或間接股東的中國居民，須於涉及其返程投資、與
該離岸公司有關的股本變動（如股本增加或減少）、股份轉讓或掉期、合併、分拆、長期
股本或債權證投資或新增任何證券權權發生重大變動後30天內向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送
呈或更新登記。該通知的應用具追溯力。因此，過往成立或取得該等在中國進行岸上投
資的離岸公司控制權的中國居民須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辦妥有關的海外投
資外匯登記程序。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行發佈《個人外匯管理辦法》，於二零零七年一
月五日，外匯管理局發佈《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印發《個人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的通
知》。根據該等條例，(i)全年總額的管理適用於個人結付及國內個人購買外幣。每人每年
總額為相當於50,000美元的價值；(ii)國內個人可根據國家的相關條文進行外國直接投資。
就規定的外匯而言，其可於地方外匯機關批准且就海外投資完成相關的外匯登記手續後
購買外匯或對外匯出本身擁有的外匯； (iii)國內個人可使用外幣或人民幣透過該等合資格
境內機構投資者（如銀行及基金管理公司）作出涉及海外定期盈利或權利及權益等的金融
投資； (iv)倘國內個人參與海外上市公司的僱員股份擁有權計劃或股份購股權計劃，當中
涉及的外匯事宜須待上市公司或其境內代理向外匯機關呈交統一申請並獲其批准後方可
處理。國內個人根據海外上市公司的僱員股份擁有計劃或股份購股權計劃而自出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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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外匯收入及自股息取得的收入，可於匯款至上市公司或其境內代理開設的境內特
殊外匯賬戶後，進行外匯結付手續，或可轉移至僱員個人外匯儲蓄賬戶；及 (v)基於資本
賬下人民幣的兌換程序，管理國內個人向海外個人授予貸款、借入外國債務、提供外界
擔保及直接參與涉及海外商品期貨或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均逐步放寬，特殊措施亦將個
別予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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